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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之以情 执法为民
沈澄是九堡法庭唯一的女法官， 也是九堡法

庭的庭长。 她调入九堡法庭之前是江干区法院民
二庭的庭长，审理商事案件早已得心应手。 派驻法
庭后，她不仅要审理商事案件，更要处理大量的民
事案件。 学习过法律的人都知道，民事案件与商事
案件的审理思路是不同的：民事案件中的“ 情”味
更浓。 从民二庭调入派驻法庭，对她来说，不仅意
味着工作环境的改变， 更为重要的是自身工作思
路的及时转换。 九堡法庭地处市郊，随着当地经济
的快速发展，离婚案件和民间借贷案件激增，当事
人情绪激动， 有时还会将情绪发泄到承办法官身
上。 此时，沈庭长总会心平气和地对当事人进行劝
解， 安抚情绪后再耐心地向当事人说明法律的规
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当事人化干戈为玉帛。

九堡法庭在
2008

年被评为省级模范五好法
庭， 现在上级领导和群众对他们的期望都很高，作
为庭长，她每季度都要面临一系列的通报、排名、评
比……压力确实很大。 但沈庭长很努力，她告诉记
者，有时为楼上楼下送个材料都得小跑着，因为时
间实在不够用，为此，他们上班要提早半小时，下班
要推迟半小时。

九年立案 无人投诉
金忠强是九堡法庭立案庭法官。 作为法庭里

唯一的立案法官， 金法官每日要接待几十个甚至
上百个当事人。 有些当事人情绪激动，此时法官若
言语稍有不慎，很容易导致当事人将矛盾转移。 有
些当事人本身不懂法律， 一心指望法院为其主持

“ 公道”，此时若接待法官解释法律稍有不到位，不
仅不能起到普法作用，反而很容易引起反效果。 有
些当事人带着“ 有色眼镜”来立案，此时若接待法
官不能合法合情合理地为其导诉， 当事人的那副

“ 有色眼镜”很可能颜色更重。

立案工作就是这样看似普通却又繁琐， 金法
官在这个职位上一干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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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累计处理案件
5000

多件，从未受到当事人的投诉。这里套用一句
话来概括金法官这几年的立案工作———“ 干立案
工作并不难，难的是连续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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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无人投诉”。

不顾病痛 勇挑重担
汪骏华是现任法官中最迟调入九堡法庭的，

他刚来时恰逢年底结案。 汪法官接连调动两次，将
民二、 笕桥两个庭里尚未完结的案件都带到九堡
法庭继续审理。 在法院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法官
调动庭室， 可以将自己承办的未结案件留给其他
法官承办，但由于未结案件往往都是案情复杂、争
议较大的案件， 留给其他法官承办会造成不必要
的重复开庭，审理期限必然会延长。

但恰在此时， 汪法官在体检中发现甲状腺结
节，医生建议立即手术治疗。 他在领导、同事的劝
导下接受了手术。 然而一周之后，同事们就在九堡
法庭见到了满面笑容、埋头工作的汪法官。 年底工
作总结中，院领导高度评价了他的工作，认为他不
受连续调动工作和病痛的困扰， 超额高效地完成
年度审判任务，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毅的品性。

钱塘江上 中流砥柱
记杭州江干法院九堡法庭的党员法官

■通讯员韦薇本报记者蒋东晓

在远离杭州市区的九堡镇上，活跃着这样一批年轻的共产党员法官———他们不辞劳苦，每日奔波于市区与城郊之间；他们恪尽职
守，数十年如一日耕耘在民商事案件的审理一线；他们兢兢业业，克服派驻法庭的条件限制为当事人化解纠纷。他们是新时代法治战线
的普通成员，他们是杭州市江干区法院九堡法庭的普通法官。他们的身上闪耀着共产党员的光辉，体现了人民法官为人民解忧、为人民
服务的精神。

的

真情服务 促进和谐
宋伟锋是九堡法庭最为年轻的法

官， 刚调到九堡法庭工作就承办了一件
棘手的案子———包某诉陈某离婚纠纷一
案。 案件审理期间， 陈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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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虚假
诉讼获刑， 因此这起离婚纠纷的诉讼过
程曲折复杂， 前后历时一年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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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更换承办法官。 该案最终在宋法官及九
堡法庭其他法官的共同努力下以调解结
案。 调解协议约定双方离婚， 作为母亲
的包某每月可探视儿子两次， 在轮到探
视的星期五下午

5

时至星期天下午
5

时， 儿子可跟随母亲生活。

考虑到包某已一年多未见到当时年
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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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儿子， 且原、 被告及双方家庭
积怨较深， 第一次探视过程很可能成为
矛盾再次爆发的导火索， 宋法官及九堡
法庭其他工作人员积极行动， 主动延伸
司法服务 ， 确保第一次探视权顺利行
使， 并以此为今后的探视作出范例。

今年
3

月
11

日 （星期五） 傍晚， 孩
子祖母抱着孩子来到法庭。 面对长期未
见面的母亲， 孩子很是怕生， 不肯离开
祖母。 孩子祖母则以孩子不同意为由拒
绝包某带走孩子。 陪同到场的双方亲戚
也互相指责， 探视工作一时陷入僵局。

对此， 宋法官与其他法官果断分开双方
并分别做工作： 一方面， 从母子亲情角
度入手， 耐心开导孩子祖母， 做好到场
亲戚的明法释理工作； 另一方面， 电话
联系孩子祖父， 讲明利害关系， 由他通
过电话协助做好妻子的思想工作。 在大
家的不懈努力下， 孩子祖母不再抵触，

并在亲戚陪同下先行离去。 分别一年多
的母子重续亲情， 场面温馨感人。

3

月
13

日是双方约定交接孩子的时
间， 宋法官及九堡法庭其他法官放弃休
息赶到法庭， 做好保障。 包某依约将孩
子交给孩子祖母， 双方在友好的气氛下
共同向法官道谢后离去。

沈澄庭长（左）开庭审理案件

金忠强法官（左）热情地接待当事人

汪骏华法官（中）正细心地给双方调解

宋伟锋法官耐心地接听当事人电话


